
 

技優甄審入學(以實際發售簡章為準) 
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 評 分 項 目 
佔總成 
績比例 

順序 項   目 

招 生 類 別 60 商業 性 別 要 求 不要求 書面資料審查 100% 1  書面資料審查 

志 願 代 碼  招 生 名 額 2   2  優待加分比例 

指 定 項 目
甄 審 日 期 

-- 
指 定 項 目
甄 審 費 用

500 元 
 3  
 4  

繳 交 資 料 
(限120字) 

必繳：1.高中職歷年成績單(含名次) 2.履歷自傳 3.學歷證件 
選繳：1.相關競賽成果證明 2.社團或幹部表現證明 3.各類證照 

備註 

(限 120 字)

1.備審資料審查所交資料不再歸還請自行留存

2.非所有學生皆可修習教育學程相關規定參閱

本校師培中心網站 

3.本校設有英文及資訊畢業門檻，相關規定請參

閱本校網站。 

指 定 項 目 

甄 審 說 明 

(限120字) 

備審資料評分標準：(1)高中歷年成績單 15% (2)履歷自傳 35% (3)相關競賽成果或社
團表現證明 50% 

 

 


